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15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
成果報告書


計畫名稱：
計畫期程：  年  月  日至115年11月30日


文學出版類
文學及閱讀推廣類
	
申 請 者/單 位：



填  寫 日 期：中華民國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	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
成果報告書總表

	計畫名稱
	

	申請類別
	☐個人 ☐團體 ☐學校 ☐法人組織（公司行號）☐其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

	申請項目
	文學出版
	☐出版 ☐翻譯

	
	文學推廣
	☐寫作班☐文學營☐文學研討☐文學交流☐其他:

	
	閱讀推廣
	☐讀書會☐說故事人才培育☐演講☐座談☐研討會☐其他:

	申請者/單位
	
	負責人（職稱）：　　　　　　

	計畫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：

	電子信箱
	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
	計畫總預算
	
	實際支出
	

	
差異分析：申請單位印鑑章
申請人章



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全案預算與實際支出明細表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
	支出項目
	預算支出
	實際支出
	經費來源
	差異說明

	
	
	
	本局補助
	自籌
	其他補助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經手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(簽章)：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說明：
1. 「項目」、「預算支出」請對照最後核定版本「全案計畫經費預算表」之「預算支出項目」、「金額」填寫。
2. 「實際支出」請就實際執行的收支金額填寫。
3. 如有其他補助，請註明補助機關。
4. 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


全案預算與實際支出明細表填寫範例

[image: 一張含有 文字, 字型, 數字, 螢幕擷取畫面 的圖片

AI 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正確。]














計畫執行成效報告
【跨縣市之成果，相關成果報告書及附件資料需以本市為主。】

一、場次活動
	場次
	日期
時間
	活動名稱
	地點
	參與人數/上限人數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註：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，文學出版申請者若有新書宣傳等活動，請於此表說明。


二、執行成效
	（一）、執行情形：執行方式、實施效益、特色及影響、參加者之反饋等

	（二）、宣傳情形：如社群網站宣傳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等，可以畫面截圖說明

	（三）、計畫執行之綜合檢討或尚可改進之處


 　  註：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拓展欄位


出版品內容摘要表(文學出版類提供)
1. 書名：
2. 類別：
3. 內容摘要：
4. 字數：
5. 篇章、目錄：
6. 規格（如尺寸、裝訂方式、頁數、印刷數量等）：
7. 出版日期：
















活動成果照片、剪報等

	時間：  年  月  日
	圖片說明： 

	










	時間：  年  月  日
	圖片說明： 

	










註：申請文學出版請檢附出版品照片、新書宣傳成果等內容，文學及閱讀推廣請檢附活動文宣、活動照片等，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欄位，請另提供照片原始檔。


ＯＯＯ年度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
實施計畫
黏貼憑證用紙

	傳　　票

付款憑單
	
	金　　　　額

	文化局補助:
自籌:

	
	
	億
	千萬
	百萬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憑證編號
	
	預算年度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用途別
	
	用途說明
	




	經手人
	出納單位
	會計單位
	負責人


	憑


	核章

	核章

	核章
章

小

	核章

章

小


	憑　　證　　浮　　貼　　處



	說明：
1. 對不同用途別之原始憑證請勿混合黏貼。
1. 憑證編號請依流水號，依序編列。
1. 發票或收據應黏貼於憑證黏貼線，並於騎縫處核章。
1. 發票、收據數量單價均需填寫。
1. 依格式製作或影印使用。

	章

小章

中華民國95年2月8日
本局第141次主



附註：如原始憑證為電子發票，請使用油性原子筆在發票空白處寫上發票號碼，填寫
統一發票號碼，不須複印。









 [image: ]範例：









註：
1. 同一用途別請黏貼於同一憑證用紙。
2. 提送申請補助項目的憑證即可。
3. 電子發票請連同明細黏貼。
4. 傳票付款憑單欄請勿填寫。
5. 線上申請者不必黏貼，請掃描上傳原始憑證即可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受補助單位或個人全名） 
接受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

	
受補助人(單位)
	會計年度：115

	
	計畫項目：115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「○○○」

	
	核准日期及文號：


	
	核定補助：
新臺幣（大寫）：
（阿拉伯數字）： 

	
	原始支出憑證共      張，由申請者自行留存六年備查。
共計新臺幣（大寫）：
（阿拉伯數字）：

	
	受補助人(單位)核章
	





機關（單位）審核
	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	審核結果：(由本局填寫)
  同意補助新臺幣（大寫）：
（阿拉伯數字）：

	
	審核核章
	承辦人
	

	
	
	科長
	


附註：一、原始憑證由申請者自行留存六年備查。
二、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十七條規定略以：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使之更正或拒絕簽署：
(1) 未註明用途或案據者。
(2) 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者。
(3) 未依政府採購或財物處分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辦理者。
(4) 應經機關長官或事項之主管或主辦人員之簽名或蓋章，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。
(5) 應經經手人、品質驗收人、數量驗收人及保管人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；或應附送品質或數量驗收之證明文件而未附送者。
(6) 關係財物增減、保管、移轉之事項時，應經主辦經理事務人員簽名或蓋章，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。
(7) 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塗改痕跡，而塗改處未經負責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者。
(8) 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、號碼不符者。
(9) 其他與法令不符者。
(10) 未依規定填寫者不予核銷，已撥補助款，補助單位應追回繳庫。







所得稅申報切結書
 （申請者或申請單位）接受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「115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」辦理本次「   （核定計畫名稱）＿」，將依實施計畫第壹拾貳條第7項所載「獲補助對象之單位或個人，皆須依規定辦理所得稅申報」，將於年度申報所得稅時一併申報扣繳，如有不實，願付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為憑


此    致立書人印鑑章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


負責人章

立 書 人(單位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負責人(單位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(統一編號)：
戶籍地址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




授  權  書
立書人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，因「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學閱讀推廣活動補助案」為執行該項契約，需利用乙方之著作，爰授權桃園市政府文化局(以下簡稱甲方)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乙方之著作：
一、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
(一)類別：（乙方選擇以下類別）
□語文著作  □音樂著作  □戲劇、舞蹈著作 □美術著作 
□攝影著作  □圖形著作  □電腦程式著作   □錄音著作 
□建築著作  □視聽著作  □表演
(二)乙方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，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。
二、授權範圍：（乙方可再複選）
(一)利用行為：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
■重製  □公開口述  □公開播送  □公開上映  ■改作  □出租
□編輯  ■公開展示  ■公開傳輸  □公開演出  ■散布  
(二)利用之地域(場地)：
■不限地域：若為翻譯計畫，針對本局數位網站需開放十分之一翻譯內容。
(三)利用之時間：立書人印鑑章

■可利用時間為結案後6年
 (四)利用之次數：
■不限次數  □限次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此致
甲方：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乙方： 代表人章

代表人：(自然人免填)
身分證字號：(法人免填)
地址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  　　    年  　   月   　 日


收       據
	　　　　茲收到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辦理ＯＯＯ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
（計畫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共計 新臺幣　  佰　　拾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，業經收訖立據為憑。   

此     致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申請單位印鑑章



申 請 人(申請單位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章

身分證號(統一編號)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 　　年　　  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附註：文學出版類——個人申請者請將其餘補助項目獨立開立此收據。





收　　據
【由文學出版類——個人申請者提供，請將稿費獨立開立此領據，其餘補助項目開立收據。】
	　　　　茲收到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辦理ＯＯＯ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
（計畫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稿費）
共計 新臺幣　  佰　　拾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，業經收訖立據為憑。   

此     致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申請人章

申 請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 　　　年　　　 　月　　 　日





跨行通匯同意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取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款項，同意採用跨行通匯存入下列帳戶：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匯銀行代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共7碼，郵局代碼統一為7000021，他行代碼請搜尋通匯銀行代碼查詢。

帳 戶 名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   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子 信 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· 手續費最低收費標準以每筆30元計付，惟每筆最高匯款金額為2,000萬元，若匯款金額超過2,000萬元以上部份，每增加2,000萬元匯費每筆30元計付〈以此類推〉，並於款項內扣除匯費〈款項金額─匯費 = 匯入金額〉，退匯重匯時亦需再繳納匯費。
	存摺影本黏貼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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